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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根据国务院部署，2012年7月将对所有符合领取“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人员发放中央财政补贴。从2011年7月起我市已为8个区县35万60岁以上的城乡已领取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发放了每人每月27.5元的中央财政补贴。鉴于目前物价涨幅较高，为保障已领取待遇人员的生活水平，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从2012年1月1日起，给其余未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区县已领取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发放每人每月27.5元的补贴，同时将补贴人群从60岁以上扩大到所有符合领取待遇条件人员。上述人员基础养老金由每人每月330元增加到357.5元，福利养老金由每人每月250元增加到277.5元。
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区县财政解决。
福利养老金待遇补贴部分，纳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家庭收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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